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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3-2-160-008

云南省楚雄市某医药研究所诉杨某专利权权属纠纷案

——单位负责人执行本单位工作任务完成的发明创造的认定

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 职务发明创造 本单位工作任务

基本案情

杨某于2017年3月1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号为

201710157080.X、名称为“一种治疗失眠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、

制剂与应用”的发明专利（以下简称诉争专利），并获得授权。

原告云南省楚雄市某医药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某医药研究所）诉称

：诉争专利系杨某担任该研究所负责人期间使用该研究所单位的场地、

设备，利用本单位经费投入药品研发、实验集体研发的发明创造，杨某

参与的研发工作与其在某医药研究所承担的职务职责紧密相关，诉争专

利应当归属于本研究所。故请求判令：（1）诉争专利权归属于某医药研

究所所有；（2）杨某将留存的全部诉争专利技术资料，于判决生效之日

起15日内一次性交还给某医药研究所（该研究所当庭明确为技术交底书

和临床实验资料）；（3）杨某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律师费9090.9元。

杨某辩称：诉争专利完全是杨某自己投资研制发明，未使用单位资

金、场地、设备，更不属于集体研发。单位用杨某的发明专利生产药品

，为社会提供服务，为单位取得了效益，该过程是单位使用杨某发明专

利成果的过程，并不是发明专利的创造过程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

某医药研究所系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

的事业单位法人，原法定代表人为杨某，杨某全面负责该研究所的工作

。2015年9月，杨某办理延时五年退休手续后在该研究所工作。杨某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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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12月经云南省卫生技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评定委员会评审认定

其为主任医师。诉争专利发明人为杨某等，专利权人为杨某。该专利权

利要求1为一种治疗失眠的药物组合物，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治疗失眠的药

物组合物包括原料重量份的酸枣仁100-400份、柏子仁100-300份、红景

天50-150份、佛手柑30-100份，经前处理、提取和后处理步骤制备得到

。说明书[0020]段记载“发明人通过8年来的临床用药进行观察，共通过

11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，该药总有效率90%”。说明书

[0065][0066][0067]段实施例中载明部分患者使用该发明专利制备的药

物组合物治疗后有效果。某研究所于诉争专利申请前后采购过酸枣仁、

柏子仁、红景天、佛手。

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（2020）云01知民

初31号民事判决：驳回某医药研究所的全部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某医药

研究所以诉争专利完成时杨某系该研究所负责人，全面掌握单位研发资

源，故诉争专利应归属本研究所为由，提起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

2021年12月6日作出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403号民事判决：一、撤销云

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云01知民初31号民事判决；二、确认

201710157080.X号“一种治疗失眠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、制剂与

应用”发明专利权属于云南省楚雄市某医药研究所所有；三、驳回云南

省楚雄市某医药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单位在职人

员“执行本单位的任务”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，包括该在职人员“在

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”和“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

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”这两种较为具体的情形。如果涉案专利的发明人

并非普通在职人员，而是可以调动单位所有资源的单位负责人，则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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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是否为该负责人“执行本单位的任务”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，还

应结合该负责人的日常工作内容、知识背景以及该单位的根本性质和主

营业务等与涉案专利的关联性予以综合判断。

本案中，诉争专利说明书明确记载：“发明人通过8年来的临床用药

进行观察，共通过110例失眠症患者进行临床观察，该药治疗总有效率

90%”。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的8年内，杨某均在楚雄州中医院及其“加

挂牌子”的某医药研究所工作，其对患者临床用药进行观察的行为既是

其履行本职工作的行为，又是完成诉争专利的中药复方产品研发的重要

环节。另外，某医药研究所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包括开展彝族医药研究

，彝族医药知识和彝族药单方验方收集、整理、开发。可见，研究开发

彝族医药是某医药研究所的核心工作内容。杨某作为具有研发能力的研

究所所长，不能因其亦承担研究所的管理职责，就否定其研究人员的身

份。况且，虽然杨某强调其承担的是研究所的管理职责，但现有证据已

经显示其参与了该研究所的研发工作。综合以上因素，杨某在某医药研

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彝族医药领域的发明创造，与其本职工作具有高度

关联性，诉争专利应认定为杨某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。

裁判要旨

发明人是可以调动单位有关资源的单位负责人时，可以综合考虑其

日常工作内容、知识背景以及单位的性质、主营业务等与诉争专利的关

联性，判断专利是否为其“执行本单位的任务”所完成的发明创造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6条（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

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6条）

一审：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云01知民初31号民事判

决（2020年12月3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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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403号民事判决（2021年

12月6日）


